长沙市儿童福利院
公开招聘1名编外合同制人员招聘简章

因工作需要，根据《长沙市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编外合同制人员管理办法》（长办发〔2014〕20号）的精神，经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同意，长沙市儿童福利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合同制工作人员1名，现将具体招聘事宜公告如下：
1、 招聘名额及岗位要求
	序号
	岗位名称
	数量
	年龄
	学历
	岗位要求
	备注

	1
	驾驶员
	1
	48岁及以下
	高中及以上
	1.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辆驾驶证，准驾车型为A1照；
2.持A1照2年及以上驾龄。驾龄期间未发生过重大交通安全责任事故。
	


说明：48岁及以下是指1976年12月15日以后出生。
二、报名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无违法犯罪记录；
（三）具有良好的品德和职业道德，有敬业和奉献精神；
（四）具备岗位所要求的专业和技能条件；
（五）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无传染疾病或岗位职业禁忌疾病。
三、报名时间及方式
（一）报名时间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2月16日（星期二）9:00—2025年12月22日17：00（星期一）。
（二）报名方式
本次招聘采取网上报名方式，不设现场报名。填写附件《招聘报名表》，并将个人报名需提供材料的电子版及扫描件打包命名为：岗位+姓名发送至报考单位邮箱。（报名时间以发送至邮箱时间为准，未按要求填写《招聘报名表》的为无效报名）
报名邮箱：314300740@qq.com    
（三）报名需提供材料
1.报名表；
2.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报名资格条件相关证明（毕业证、资格证及其它岗位要求的相关证件）原件扫描件。
（四）报名要求
1.报考人员按照招聘简章公布的岗位及要求报名，报考人员限报一个岗位。所留联系方式应准确无误，招聘期间应保持通讯畅通。联系方式变更后，应主动告知招考单位。因无法与报考人员取得联系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报考者本人承担。
2.报考人员应认真阅读招聘简章，诚信报考符合条件的岗位，填写的信息必须完整、合法、真实、准确，并对自己选择报考岗位的行为负责。在本次招聘任何一个环节中发现报考人员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弄虚作假的，则随时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报考人员本人承担。
四、笔试
1.岗位报名人数与招聘计划数的比例须达到3：1（含3:1)方可开考，达不到此比例则取消该岗位招聘计划数。笔试采取闭卷方式进行，主要测评应聘人员的公共基础知识和岗位专业知识，总分100分。本次笔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参加笔试时，请携带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和报名表（不可用电子身份证代替），缺少证件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2.笔试时间、地点将在长沙市儿童福利院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发布，不另行电话通知，请考生及时关注。
五、资格审查
1.进入资格复审的人选，在报考人员中根据笔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按招聘计划数1：3的比例确定。若笔试成绩相同，一并入围；
2.进入资格复审的人员名单、复审时间和地点将在长沙市儿童福利院网站、微信公众号公布，不再另行通知，请考生及时关注；
3.资格复审时须提供本人的《招聘报名表》和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学历证、相关执业资格证、工作经历证明等岗位所需的其他相关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
4.不按时参加资格复审或资格复审不合格的人员取消考核资格，在报考同一岗位的人员中按笔试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若笔试成绩相同的，一并入围（同一岗位递补不超过两次）；
六、考核
1.资格复审合格人员按笔试成绩排名以不超过招聘岗位数1：3比例进入考核环节；
2.考核方式为结构化面试；
3.资格复审合格人员名单和面试公告将在长沙市儿童福利院网站、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不再另行通知，请考生及时关注；
4.面试考核合格分数线为70分，低于合格分数线的考生不进入体检程序。
七、总成绩合成
考生总成绩按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各占50%合成，四舍五入后保留两位小数。
八、体检
1.根据总成绩（折合分数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按考生所报岗位从高分到低分（考试总成绩相同的，以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名次）等额确定进入体检人员名单，具体体检时间另外通知。
2.进入体检人员应在规定时间内自费到指定医院进行入职体检，因进入体检人员未按要求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出现的空额，按照该招聘岗位已参加面试且符合聘用条件人员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九、公示
将拟聘用人员名单在长沙市儿童福利院网站、微信公众号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对公示期间反映有严重问题并查有实据、不符合应聘资格条件的，取消该拟聘人员的拟聘资格。
十、聘用及报到
1.凡经考核合格被聘用的人员，为其办理聘用手续。
2.拟聘人员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到长沙市儿童福利院报到。未经招聘单位同意，逾期未报到者，视为自动放弃。
3.受聘人员如系在职人员，应提供原单位出具的同意解除聘用（劳动）合同或者生效的人事（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等有效书面证明材料。
4.聘用人员需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2个月，包含在劳动合同期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十一、其他
本公告未尽事宜解释权属长沙市儿童福利院。
咨询电话：0731-88298763（仅限工作时间）  
监督电话：0731-88298762（仅限工作时间）
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731-84907930（仅限工作时间） 

附件：长沙市儿童福利院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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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长沙市儿童福利院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
	 应聘岗位（必填）：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照片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所获证书
	
	

	户  籍
所在地
	
	婚姻状况
	
	档案保
管单位
	
	

	身份证号
	
	有何特长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E-mail
	

	简历
（从高中
填起）
	

	与应聘岗位相关的实践经历或取得的成绩
	

	应
聘
人
员
承
诺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符合应聘岗位所需的资格条件。如有弄虚作假，承诺自动放弃考试和聘用资格。

应聘人签名：

年    月    日
	资
格
审
查
意
见
	经审查，符合应聘资格条件。


审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